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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00428-2500-2024-00013

闽广〔2024〕81 号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广播电视

媒体融合典型案例征集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

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、福建广电网络集团、福建教育电视台，

有关持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的机构或在“全国网络

视听平台信息管理系统”备案的机构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围绕打造广播电视“一二

三四六”工作体系，经研究，省广电局决定开展 2024 年广电媒

体融合典型案例征集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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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。通过征集评

选工作，及时总结推广全省广播电视媒体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

深化改革、创新发展的新做法新经验，进一步推动广播电视媒体

融合向纵深发展。

二、征集对象

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（含广播电台、电视台以及融媒体中

心）、持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的机构或在“全国网

络视听平台信息管理系统”备案的机构。

三、征集类别

（一）新媒体平台建设。是指着力“造船出海”打造自主可

控的新媒体客户端，或“借船出海”建设新媒体账号，或建立网

上网下一体、内外协同联动、上下纵向贯通的协同机制等，并取

得显著成效的相关案例。所推选的案例应当顺应网络化、数字化、

移动化、智能化发展趋势，在壮大主流宣传、明确特色定位、整

合聚合资源、融入社会治理和加强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持续发

力，深入推进新媒体平台建设。

（二）融合生产传播。是指在主题宣传与舆论引导、优质内

容供给、文化传承发展、生产传播效能提升、品牌打造和运营、

垂类产品培育和新业态拓展等一方面或多方面，取得显著成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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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产品、传播案例、融媒项目、经营模式、联盟机制或支撑平

台的相关案例。所推选的案例应当坚持守正创新，探索全媒体传

播的新路径、新方法，强化具有新时代气质的全媒体优质内容供

给。

（三）综合信息服务。是指积极拓展“媒体+政务服务商务”，

在数据服务、政务服务、民生服务、社会治理和技术支撑服务等

一方面或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相关案例。所推选的案例应当在

单一领域综合性服务方面推动打造现代化服务新场景、新模式、

新应用，推进广电主流媒体数智化转型。

（四）体制机制改革。是指在深化体制改革、优化组织架构、

创新管理机制、构建运营体系、拓展经营模式、完善考核激励机

制或建设人才队伍等体制机制改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中持续发

力，并取得显著成效的相关案例。所推选的案例应当以深化改革

激发发展活力，以流程重塑不断提升一体化发展效能。

四、征集要求

各单位报送的媒体融合典型案例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政治性。符合关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原则要求，坚

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，充分体现广播电视相关

机构的主动作为和进取精神。

（二）创新性。顺应融合发展大势，在理念思路、内容形式、

手段方法、路径模式上有突出创新，特别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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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实质进展和务实举措。

（三）实效性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，具备可持续发展

能力，能够有效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，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

体，推进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典型性。其模式和经验或可复制、可推广，或具有可

预期的良好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对各地各级媒体深度融

合工作有较强的借鉴意义。

五、材料编写体例

申报材料应条理清晰，突出整体性，并按通知要求和系统提

示对重点要素进行详细阐述，要求特色鲜明、亮点突出、数据充

实、可量化，应提供反映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等方面

的数据，包括但不限于数量规模、用户反馈、收支情况、经营现

状、商业模式和发展预期等，可考虑增加对比性数据，避免过多

主观感性描述。申报材料不超过 5000 字。

其中，申报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：

（一）新媒体平台建设典型案例

1.自有平台或账号的总体情况；2.平台建设、账号运营、矩

阵打造或协同机制等方面的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（可选择其中一

方面或多方面）；3.取得的成效成果与社会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

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）；4.可借鉴性、可推广性，及未来发展潜

力；5.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及破解办法；6.可提炼的经验与



— 5 —

启示及下一步优化方向。

（二）融合生产传播典型案例

1.加强主题宣传与舆论引导、优质内容供给、文化传承发展、

融合手段创新、传播效能提升、品牌打造运营或垂类产品培育和

新业态拓展等方面的总体情况（可选择其中一方面或多方面）；2.

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；3.取得的成效成果与社会反响（突出社会

效益、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）4.可持续运营能力、未来发展预期，

及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；5.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及

破解办法；6.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与推进方向。

（三）综合信息服务典型案例

1.数据服务、政务服务、民生服务或技术支撑服务等综合信

息服务的总体情况（可选择其中一方面或多方面）；2.主要创新

做法与实践；3.取得的成效成果与社会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经

济效益及可持续性）；4.可持续运营能力、未来发展预期，及对

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；5.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及破解

办法；6.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与推进方向。

（四）体制机制改革典型案例

1.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理念思路与总体

目标）；2.运行机制、经营模式、考核激励机制或人才队伍建设

等方面的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（可选择其中一方面或多方面）；3.

取得的成效与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）；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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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借鉴性、可推广性，及未来发展潜力；5.改革工作中的重点环

节与制约性问题，以及突破创新；6.可提炼的经验与启示及下一

步优化方向。

六、征集和评选安排

（一）征集时间

征集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5 日

（二）征集方式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

影视发展部负责本辖区申报案例的汇总推荐工作，填写《2024

年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推荐表》（附件 5），于申报截止日

期前与相关单位的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一并寄送至省局网络视

听与媒体融合处（电子版同步发送至 fjgdjwlc@163.com 邮箱），

省属单位径报省局。

各设区市局推荐的案例不超过 5 个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

宣传与影视发展部推荐的案例不超过 3 个，省属单位推荐的案例

不超过 3 个。

（三）评选安排

省局将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组织专家对各地各单

位推荐的案例进行评选后，择优推荐参评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的

2024 年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征集推选活动，并视情给予

扶持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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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4 年度新媒体平台建设典型案例申请表

2.2024 年度融合生产传播典型案例申请表

3.2024 年度综合信息服务典型案例申请表

4.2024 年度体制机制改革典型案例申请表

5.2024 年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推荐表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
2024年3月26日

（联系人: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 章伟，联系电话：0591-

88116501，18039767060；郑钰娟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536687,

18605988910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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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度新媒体平台建设典型案例申请表
案例名称

单位名称

联络人 职务

电话 邮箱地址

申报材料

（总计 5000

字以内）

1. 自有平台或账号的总体情况

2. 平台建设、账号运营、矩阵打造或协同机制等方面

的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（可选择其中一方面或多方面）

3. 取得的成效成果与社会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经济

效益及可持续性）

4.可借鉴性、可推广性，及未来发展潜力

5.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及破解办法

6.可提炼的经验与启示及下一步优化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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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
（1000 字以

内）

（用于填写其他需要补充或强调的数据和文字材料）

申报单位意见

我单位承诺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。

公 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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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度融合生产传播典型案例申请表

案例名称

单位名称

联络人 职务

电话 邮箱地址

申报材料

（总计 5000

字以内）

1. 加强主题宣传与舆论引导、精品内容创作、文

化传承发展、宣创手段创新、传播效能提升、垂

类产品培育以及新业态拓展等方面的总体情况

（可选择其中一方面或多方面）

2. 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

3.取得的成效成果与社会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

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）

4.可持续运营能力、未来发展预期，及对行业高

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

5.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及破解办法



— 11 —

6.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与推进方向

其他

（1000 字以

内）

（用于填写其他需要补充或强调的数据和文字材料）

申报单位

意见

我单位承诺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。

公 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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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 年度综合信息服务典型案例申请表

案例名称

单位名称

联络人 职务

电话 邮箱地址

申报材料

（总计 5000

字以内）

1. 数据服务、政务服务、民生服务或技术支撑服务等

综合信息服务的总体情况（可选择其中一方面或多方

面）

2.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

3.取得的成效与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及可

持续性）

4. 可持续运营能力、未来发展预期，及对行业高质量

发展的积极影响

5.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及破解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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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与推进方向

其他

（1000 字以

内）

（用于填写其他需要补充或强调的数据和文字材料）

申报单位

意见

我单位承诺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。

公 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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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4 年度体制机制改革典型案例申请表

案例名称

单位名称

联络人 职务

电话 邮箱地址

申报材料（总

计 5000 字以

内）

1. 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情况

2.运行机制、经营模式、考核激励机制或人才队伍

建设等方面的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（可选择其中一

方面或多方面）

3.取得的成效与反响（突出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及

可持续性）

4.可借鉴性、可推广性，及未来发展潜力

5.改革工作中的重点环节与制约性问题，以及突破

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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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可提炼的经验与启示及下一步优化方向

其他

（1000 字以

内）

（用于填写其他需要补充或强调的数据和文字材料）

申报单位

意见

我单位承诺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。

公 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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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2024 年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推荐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
号
案例类型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案例概况(300字内）

申报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